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4), 1006-1012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4148   

文章引用: 谭启进. 试论《全网公敌》中“网络群氓”现象引发的真实暴力[J].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4): 1006-1012.  
DOI: 10.12677/jc.2023.114148 

 
 

试论《全网公敌》中“网络群氓”现象引发的

真实暴力 

谭启进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4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3日 

 
 

 
摘  要 

媒介技术的变革不断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由此导致人们在互联网中随时、随地组成“数字群”。一

方面，群体能够整合与矫正个体的意见，从而形成群体的意见，从而形成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舆论力量；

另一方面，不良的群体动力也会导致个人的懈怠和去个体化，导致我们行为和认识上的错误，表现为一

种“群氓”现象。在这种现象中，群体表现出一种“伪正义”、“冲动性”，抱着“正义幻觉”开始对

“全网公敌”的围猎，并逐步将这种符号暴力升级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暴力。本文从“网络群氓”现象

的传播特点等出发，探究《全网公敌》中这一现象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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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in media technology continue to break down the limits of time and space, leading people 
to form “digital groups” on the Internet at any time and anywhere. On the one hand, the group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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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 and correct the individual’s opinion, so as to form the group’s opinion, thus forming the 
power of public opinion tha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bad group dynamics will lead to the individual’s slackness and de-individualization, which will 
lead to the errors in our behaviors and understanding, and is manifested in the phenomenon of 
“group hooliganism”. In this phenomenon, the group shows a kind of “pseudo-justice” and “impul-
siveness”, and starts to hunt the “public enemy of the whole internet” with the “illusion of jus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is phenomenon in Hated in the Nation from th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enomenon of “network hooligans”, and gradually upgrades 
this kind of symbolic violence into real-life behavioral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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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国社会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在其著作《群氓的时代》一书中提到：“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全球化

的群氓”[1]。网络媒体的兴起模糊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同时由于网络为大众提供了自由发表

意见的平台，但却缺少对于这些网络言论的监管，使得“群氓现象”的泛滥，并且造成了这种符号暴力

转变为行为暴力。《全网公敌》讨论的话题是“网络暴力赋权”，在故事设定的年代，人们用人工蜜蜂

取代自然蜜蜂进行授粉，取代在自然界的地位，而一位“蜜蜂男”黑进人工蜜蜂的系统，将其变为杀人

工具。人们在网络上使用#DeathTo 的标签加上一个人名，表达对某个人的厌恶，而在截止之后，热度最

高的那个人将会被蜜蜂杀害。在两三轮之后，剧情发生了反转，所有使用过这个标签的人被收集到一个

系统里，最后“蜜蜂男”控制所有蜜蜂杀害了参与这个游戏的人。究其根本，正是由于媒介发达带来的

便利，使得人们较之以往更容易组成“数字群体”，所出其中的人被这种群体心理诱导，表现为去理性、

冲动性，在媒介的帮助下转化为真实暴力。 

2. “网络群氓”的定义及其特征 

2.1. 网络群氓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出：“群氓”即那些“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

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的选择两个

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者绝对谬误”[2]。笔者认为“群氓”就是具

有相同目的，进行共同活动的人形成的群体，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网络群氓”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形

成的一个新名词，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这一媒介平台就某一事件在网络上联合更多人对其进行集体声讨、

抗议的非理性网民。这里的“群氓”更多的是指凡是参与某事件的网络抗议或声讨的人[2]。 
在《全网公敌》中，主要有专栏作家、明星、普通人、政治人物四种不同的角色置于这种“非理性”

风暴中，他们表现出来的反应各不相同，作家的淡定；明星的漠不关心；普通人的紧张；以及政要妄图

想通过权利改变情况。但探究其背后的共同点就是这几位人的行为不符合大多数的“道德判断”，基于

媒介技术的发展，网民们拥有了一种批判与自己道德判断不符的权利，并积极行使，当这种现象不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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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接受时，这种自发性的评判，形成“群体现象”，进入群体的个人并没有表现出他们的最好方面。

事实常常与此相反。他们的良好品质趋于减少，群体的水准降到了最差成员的层面，使得每个人都可以

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全网公敌》中，在网络中使用#DeathTo 标签的人要的真的是真

相吗？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对理智的蔑视和对暴力的嗜好，是基于基本社会情感和个人遭遇的一种个人恶

意的释放。 

2.2. “网络群氓”的特征 

2.2.1. 易受暗示性 
暗示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的，通过手势、表情、语言、行动或某种符号，用间接含蓄的方式发出信

息，使他人接受所示意的观点、意见[3]。网络的开放性和迅捷性使得暗示的魅力得以更加凸显，身处其

中的个人就像是被无形的网裹挟，并使得处于其中的个体某些官能被毁，同时某些官能高度亢奋，造成

意识人格的消失，群体无意识人格加强。在群体暗示下，将思想感情引向同一方向，并且有立刻落实指

令的倾向[3]。 
在《全网公敌》中，参与投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能是慈眉善目的老

人，仅凭一个政治认知就对一个手无寸铁素未相识的人下审判或者幸灾乐祸。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

同处这一群体的个人相互影响，并表现为群体中最差成员的道德水平层面，因而能够对死亡的发生幸灾

乐祸、落井下石，淡定的消费“死亡”。 

2.2.2. 情感的单向极化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到：“群体在表达情感时，呈现出简单化、极端化的特点”。

在情感方面通过暗示和传染机制迅速扩散，使得群体的情感被无限放大乃至极度夸张。这种单向极化导

致当群体内部出现不满，瞬间就会变成义愤填膺。群体的责任感彻底消失，所以暴力倾向大大增强。对

于这种免责的肯定以及因为人多而形成的强大感，使得所处其中的个体情绪与行为与进入群体前完全不

同[2]。在群体中，这种个体的无力感和渺小感被掩盖，表现出一种嗜血倾向。 
群体的极化倾向常被恶意引导。在《全网公敌》中，个人受到群体中其他个体的影响，呈现出一种

去个体化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个体由于因为人多而形成的强大感表现出对暴力的嗜好。在专栏作家

死亡后，当侦缉警察找到寄出蛋糕的一位参与投票的女人时，她解释的是“行使了她的言论自由权，是

个玩笑”等等话语，如果这是在游戏会引起真实的死亡时所作出的言论，那么在这一群体中得知游戏会

引起真实世界的死亡后，仍表现出“看到她死很开心”等态度，更加佐证了身处群体中的个体在表达情

感时极端化的特点。由于这种对免责的肯定以及人多形成的强大感，推动着他们淡定的消费“死亡”。 
监管的缺位以及施暴主体的信息遮蔽，导致网络暴力引发的现实社会中的伤害难以衡量，网民们对

新闻事件进行非理性的极端化抗议，形成消极舆论和情绪流瀑，轻者可误导舆论发展，重者可引发舆论

失控甚至影响社会秩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造成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模糊，导致“网络群氓”现

象愈演愈烈[4]。其中引发的网络暴力案件更是难以言尽。 

3. “网络群氓”中的网络暴力 

3.1. 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主要是指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平台发布对当事人具有恶意、攻击性、侮辱性的言论，传播不

实信息，揭露隐私，毁坏名誉等导致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行为[5]。因此，网络暴力行为中必然有

网民的不当言论或行为，借助媒介平台迅速传播并放大，逐渐偏离最初公众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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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络暴力的特征 

3.2.1. 自主参与性 
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参与过程的易操作性，在对于某一社会热点事件的过度关注形成网络舆情，

而由此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群体之间的这种无理性行为会导致个体广泛参与，并将个

体的道德评价降低至群体最低层次成员的水平，因而“事实真相”已经不重要了，人们站在道德伦理的

制高点，将事件严重化，并以这种群体意见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审判[6]。 
《全网公敌》中，“蜜蜂男”正是了解这一群体特征才会设置#DeathTo 的投票，他知道由于“群氓

现象”，当人们发现这种投票会导致现实世界的死亡后，由于这种因为人多而形成的强大感与“伪正义”

依旧会促使他们去进行新一轮的投票，从发表争议文章的作家到有着政治权力的大臣都会成为被“审判”

对象，也印证了“群氓”的“盲”现象，群体丧失理性，形成这种社交媒体的暴力。 

3.2.2. 匿名性 
基于互联网的匿名特性，个体在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道德判断时认为自身隐身在事件中，同时认为

自身并没有实质性行动，因而道德束缚感降到最低，同时可以利用言论自由这一外衣为自己进行辩解，

却没有意识到身处其中的网络暴力施暴者们的言论已然超出这一范畴。事实上，也正是由于网络匿名制

使得言论自由的滥用更加严重。在网名的掩饰下，处于群体的个体更能说出带有攻击性的话。 
以中国为例，在约 9.4 亿的中国网民中，截止到 2020 年，参与陌生人社交的规模达到 6.48 亿，约占

总人数的 68.94%。而在网络讨论中，由于网络匿名性和“网络群氓”现象会导致民意朝着不理智的方向

发展。人们在网络上表达的观点与现实中相比更加大胆和欠考虑，表现为一种“情绪化”(如图 1)。 
 

 
Figure 1. Strange socialization user size and forecast chart 
图 1. 陌生社交用户规模及预测图 

 

《全网公敌》中，这种匿名性释放出更多的恶。网民在互联网上说出更大胆的暴力语言，如：“烂

透了，最垃圾的人，克莱拉密兹去死”等，在如给专栏作家送出带有侮辱性字样的施暴者在现实生活中

却是一个幼儿园老师，这种极具讽刺的反差正是由于网络匿名性降低了施暴者的道德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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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网络暴力的本质 
勒庞从群体心理的一般特征、群体的感情与道德观，以及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三个方面说明

了群体对个体的影响[2]。笔者认为，网络暴力的本质是“群体失控”带来的必然结果。个体能够主宰自

己的情感，但是群体却往往难以去做到这一点，并且随着集群的密度增大，个体的行为方式会趋于一致，

呈现出非理性状态。个体因为某一热点事件这一统一性形成“群体”，借助现代媒介去完成“道德评价”，

形成网络舆情，并且道德评价趋向于群体中层次最低的个体，这种网络群体“失控”犹如一场突如其来

的强烈头痛，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蔓延至整个群体，从而形成网络暴力。这种网络暴力是个体站在道

德制高点上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为曾今的受害者讨回公道，但同时也是群体中的个体个人恶意的释放。 

4. 网络“群氓现象”引发的真实暴力 

4.1. 从网络暴力到真实暴力 

学术界尚无对“网络暴力”的权威界定，多以对现象进行描述来代替对“网络暴力”精准定义，同

时对于“网络暴力”之所以称为“暴力”的标准，还存在不同的观点[7]。笔者认为“网络暴力”是指网

民对于未经证实或已经正式的社会性事件进行的一系列具有攻击性、煽动性意味的失实言论，并对事件

受害人造成包括不限于精神上的损害。 
探究“网络暴力”如何转变为“真实暴力”的运作机制，在于网络暴力行为是否介入现实。暴力构

成的要件是对现实产生实质性的威胁。网络的发展改变了话语权结构，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十分丰富且

迅速，公众的话语权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群体无意识行为代替个人的有意识会导致对于社会性事件

的极化以及不可预测性。因此网络暴力到现实暴力之间的界限取决于是否介入现实。 
《全网公敌》中，如果说网民参与#DeathTo 的投票只是停留在网络暴力时，那么诸如后来的去送含

有侮辱字样的蛋糕、以及“蜜蜂男”通过获取参与投票的群体，并使用人造蜜蜂去制造骇人听闻的杀人

行动时，因为介入现实的缘故已经由单一的“网络暴力”转向现实暴力了。由此产生的网络暴力行为会

裹挟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同时基于互联网的匿名机制会导致群体中的个体受到群体无意识的支配，在

虚拟空间里，怎么我行我素怎么来。 

4.2. 网暴 = 杀人 = 自杀 

正如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一书中指出的，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少有人关心事实的

本来面目，大多数人只愿意躲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选择接收符合自己三观、被自己认同的信息内容。我

们可以说，网暴不是唯一的杀人凶手，但一定是事件的主谋[8]。 

4.2.1. 技术赋权之下的乌合之众 
网络技术优于传统媒体的时效性和多模态化特征，使得网民具有随意加工、编辑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将固有观念、从众心理和“伪道德”观念大肆传播，为暴力舆论的形成过程推波助澜[9]。 
《全网公敌》中，在面对自己讨厌的人，直接网络宣判他的死亡。最终从符号暴力转变为现实暴力，

然而这个暴力并没有终止。跟随侦缉警察的挖掘，赫然发现“蜜蜂男”所谋划的主体并非是他们所要道

德审判的对象，反而是一直被引导着参与网暴行为的众人，而施暴者的行为最终也给自身带来了死亡。 

4.2.2. 监管缺失下的舆论飞驰 
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事件或称“新媒体事件”频发。暂且不论陷入群体的个体表现出来的“群氓现

象”导致的“网暴事件”，政府监管缺位而导致的舆论飞驰更是成为“网暴”演变为流血事件的助推剂[10]。 
其中，最近热门的“川大女生曝光地铁大叔怀疑偷拍，并在大叔自证清白后，仍在网络曝光称其“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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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男””一事，在此事件引爆网络之后，引起极大的关注，但是舆论的走向没有朝向客观真实，反而大

有让女生在网络“裸奔”的意图，正是缺少舆论监管，才会导致这种现象。而在《全网公敌》中，不论

是作家的死亡还是普通人的死亡，都体现出这种监管缺位。这不得不引发我们深思：如果每个人都在不

经意间成为网络暴力的实施者或受害者，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5. 反思思维：网络群氓的突围之道 

言无刀锋，却能杀人。这是我们在观看完《全网公敌》后最直观的感受。而将视线挪到更加宏观的

现实世界，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起网络暴力事件都会经历网暴的酝酿、经过和发展、网暴后的处置三个

阶段，其中涉及到网络平台、网民群体、相关监管部门和法律法规三个方面。 

5.1. 发挥“舆论场”中专业作用 

就平台而言，发挥自己在舆论场中的专业作用，提供权威真实的信息，保证内容的真实性，驳斥以

流量为目标。反对“真相市场观”，现在很多平台在发布信息前不去认真调研求实，反而寄希望于市场，

坚信真相会被筛选出来，这种强调速度而非准确性的逻辑不是新闻的逻辑。为此，应大力研究和发展基

于新媒体平台的把关机制，将事实核查工作渗透到 UGC 流程的每一步，不断提高新兴媒体平台的专业性、

道德性、责任感，谨防网络暴力的再次发生。 

5.2. 拒绝“盲从”，追求客观真实 

客观真实是指不容置疑的真理。与之相应的是符号真实也就是以符号来描述的真实、以个人对真相

的了解与信仰的主观真实[3]。在了解我们如何在“舆情事件”中剥离自身的主观真实，做到客观真实，

我们可以从图 2 来分析这一社会真实建构模式。其中“近”表示的是个人日常生活经验，可以由面对面

互动而得的事项。“远”是指抽象不可接触的因素，如社会秩序、舆论道德等[3]。 
 

 
Figure 2. Social reality mapping [3] 
图 2. 社会真实建构图[3] 
 

处于群体中的个人呈现一种无理性状态，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因而在面对“网络舆情事件”时，

总是容易受到群体暗示和感染，无法做出独立的思考，也就远离了客观真实。公众不应堕入“共情陷阱”，

提前预判结局，让情感主宰了理智。在面对“网络围观”时，也应保持“有距离的目光”，不过分窥视

他人生活，不披露他人隐私[9]。 

5.3. 勿让监管缺了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暴力事件屡见不鲜，但针对网络暴力行为的网络监管制度以及相关的界定

以及法律的防线却停滞不前。健全网络舆情管理体系，各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制定详细的

预警方案，对于故意挑起舆论失焦、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进行打击和制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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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推进，一味的封闭隐瞒这种“舆情事件”已然不现实，相关部门应做到联防

布控、多举齐下，积极建立网民素质培养计划，提高网民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与各媒体机构建立快速

的舆情沟通，做到大事化小；承担起监管责任，健全法律法规，补齐空白处，谨防监管缺位现象，这样

才能营造更好的网络生态环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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